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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泸州市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

合资公司的公告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

因业务发展需要，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泸州市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泸州高新投”）共同以现金出资方

式出资设立“泸州高投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”（暂定，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

核定名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泸州高投怡亚通”），泸州高投怡亚通的注册资本为

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公司持有其 43%的股份，泸州高新投持有其 49%的股份，泸

州高投怡亚通的管理团队成立的持股平台持有其 8%的股份。 

2、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、

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泸州市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

资设立泸州高投怡亚通供应链综合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本次对外投资事

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

    公司名称：泸州市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注册地点：泸州市江阳区酒谷大道5段19号 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底伟 

    成立时间：2013年12月27日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经营范围：投融资业务；国有资产经营管理；不良资产处置及其收益经营管

理；投资经营有关咨询服务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地产、物业管理；土地整理；土

地管理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) 

产权及控制关系：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泸州高新投51%的股

权，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泸州高新投35%的股权；中国农发

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有泸州高新投10%的股权；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

泸州高新投4%的股权，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泸州高新投的控股股

东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出资方式：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

   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：泸州高投怡亚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公

司持有其 43%的股份，泸州高新投持有其 49%的股份，泸州高投怡亚通的管理团

队成立的持股平台持有其 8%的股份。 

经营范围：国内商业(不含限制项目)；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；计算机

软硬件开发；企业管理咨询，企业营销策划，增值电信业务经营，信息技术咨询

服务；黄金、白银、K 金、铂金、钯金、钻石、珠宝等首饰的购销；化妆品的进

出口及购销；汽车销售；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；机械设备租赁、

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(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)；网上贸易、进出口

业务；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、批发及销售；自有物业租赁；食品添加剂销售；

化肥购销；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；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；铜精矿购销。(以

上不含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,限制的项

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)；预包装食品(含冷藏冷冻食品),乳制品(含婴幼儿配

方乳粉)批发；燃料油、沥青、页岩油的批发、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(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,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

方可经营)；酒类的批发与零售；保健食品销售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；

大豆、大米、玉米的购销；天然气的购销。物流数据采集、处理和管理；物流方

案设计，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；文档及档案寄存、保管、数字化、咨询、评

估、鉴定、整理。智能档案库房系统集成，产业规划、产业咨询。海上、陆路、



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；海关预录入、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；报验代理、报检、

监管仓储、监管运输代理；安装、维修、鉴定：家电、家居用品、家具、健身器

材、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；国内广告的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；生产与制造、

批发与零售：计算机和电子设备、仓储物流设备；食品经营，销售（含网上销售）：

初级食用农产品、通信产品、针纺织品、服装服饰、日用百货、家用电器、电子

产品、数码产品、化妆品、计生用品、卫生用品、办公用品、体育用品、玩具、

汽车及摩托车配件、鞋帽、箱包、皮具、钟表、乐器、框架眼镜、珠宝首饰、家

具、工艺美术品、五金制品、塑料制品、橡胶制品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、

化工产品、消防器材、建筑材料、一类医疗器械、二类医疗器械。（具体以工商

注册登记核准为准。） 

四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投资金额：注册资本金5,000万元人民币，公司持有其43%的股权。 

支付方式：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。 

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：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，并按照法律

和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。董事会由5名成员组成，其中泸州高新投推荐3名（ 2

名董事、1名职工董事）、公司推荐2名，并根据合资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任免。董

事会成员每届的任期为3年，任期届满后可以连选连任。董事会决议应经超过二

分之一董事同意为有效。合资公司设董事长1人，由泸州高新投向董事会推荐，

并经董事会选举产生，董事长为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。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

监事2人，由泸州高新投及公司各推荐1名监事，并根据股东会决议任免。合资公

司设总经理1人，由公司委派1人，董事会通过。合资公司的财务总监由泸州高新

投委派的人员担任。合资公司副总经理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市场专业化招聘

方式确定，以促进业务开展。 

违约条款：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，应向每一守约方赔偿守约方

所遭受的损失。赔偿损失的范围，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该守约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和

可以获得的利益；守约方为挽回损失、追偿等目的，支付的公证、鉴定、律师服

务等费用。如守约方的损失无法计量的，则按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%标准赔偿。

此外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按解除协议时合资公司净资产

金额为基准收购守约方的股份。 



   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：本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，并经各自有权机关审

批同意后生效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目的：基于双方在产业、资本、供应链及渠道等方面的优势，开展广泛、深

入的合作，共同推动当地产业发展。 

风险：1.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对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；2.政府

监管部门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的影响；3.供应链服务

的上下游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，造成资金周转困难、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

锁风险；4.在公司成立后的管理中，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、制度建设、人

员任免、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同时还存在文化认同等问题。这些问题如不能妥善

解决，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。 

对公司的影响：基于泸州高新投在当地的客户资源及其自身资本优势，公司

将部分业务导入合资公司，可以共享当地产业、资本等优势资源；基于怡亚通成

熟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，在项目公司运营中共享输出品牌价值、商业模式、管理

运营及团队，在保证双方导入项目顺利开展的同时，可以与泸州高新投一起拓展

更多的供应链服务项目，促进产业整合，资源共享，提高怡亚通在当地的品牌影

响力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《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    特此公告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1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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